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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语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历经”语言学的转变”之后，由不同学科条分缕析而建构的既有的现代知
识体系受到质疑，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正处在重要的转型期。 与此同时，一项
名为”概念史”的研究领域异军突起，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概念史是反求
诸己、推陈出新的必经之路。

”概念史“ ( B e gr iffs ges c h ic hte/con cep t ua l h is to ry )一语最早见诸黑格尔

《历史哲学》，是指一种基千普遍观念来撰述历史的方式。 20 世纪中叶以后，

概念史逐渐发展为一门关涉语言、历史和思想的新学问。 从概念史的角度来
看，概念由词语表出，但比词语含有更广泛的意义； 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

意义积淀于特定的词语并被表征出来后，该词语便成为概念。 概念史关注文
本的语言和结构，通过对历史上主导概念的研究来揭示该时代的特征。

十 年前，本刊部分同仁即已涉足概念史研究，试图从东西方比较的角度，
考察西方概念如何被翻译为汉字概念，以及汉字圈内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概

念的互动关系，由此揭示东亚圈内现代性的异同。 当初的设想是，从“影响20
世纪东亚历史的100 个关键概念“入手，梳理概念的生成历史以及由此建构
的知识体系，为展开进一 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但是，阴差阳错，力小而任重，
此一计划竞迟迟难以付诸实行。

十 年后，缘起石城，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先后于2010 年和
2011 年主办两次“东亚现代知识体系构建“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各国的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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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概念史的核心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本刊编委会急切地认识到，要想推
进概念史研究，必须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的努力。

本刊是通向概念史研究的一条小径，举凡讨论语言、翻译、概念、文本、分
科、制度以及现代性的论文及评论，皆在刊登之列。 通过出版本刊，我们希望
达到如下目标：首先梳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演变，继而在东亚范围
内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在全球史(g lob a lh ist o ry )视野下，从中国和东亚的视角
与欧美学界进行学术、理论对话。

本刊将本着追求学术、献身学术的宗旨，为推动撰写 “影响20 世纪东亚
历史的100 个关键概念“做知识和人力准备，诚恳欢迎学界内外的朋友给予
关心和支持。 我们不敢自诩所刊之文篇篇珠玑，但脚踏实地、力戒虚言，将是
本刊一以贯之的态度。

V erb a vo lant , s cr ipt a man ent （言语飞逝，文字恒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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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 （ 3 0 ) 

翻译、对话和谈话

论 马勒伯朗士的《一位基督教哲学家与一位中国哲学家关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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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近代早期的中西交流

与文化可译性
柯修文(Daniel Canaris) * 

在谈及近代早期全球化时代的“传教工作”时，我们一般想到的是知识的

单向流动，其中包括宗教教条，表达该宗教教条的语言及其形而上学、哲学和
科学背景。 在美汾I，这种单向特征的传教工作尤为突出。 虽然当时的传教士

重视并学习过美洲文化和语言，但美洲作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计划内的地

区，当地的整体传教工作已沦为殖民者的工具，其结果就是，天主教的传播往

往伴随着对当地传统文化、民族认同和原住民语言的侵蚀。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则代表了另一种知识交流模式。 16世纪

80年代，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力图利用当地语言文化来宣讲基督教。 该策略
由范礼 安(Alessandro Valig nano, 1539— 1606 ) 提出， 罗明坚(Michele

Ruggi eri, 1543— 1607)和利玛窦(Matt eo Ricci, 1552— 1610)则是践行该策略

的先驱。 最初，他们采用佛教的语言和文化形式，穿着佛教僧侣服饰，并利用

大量佛教词汇来表达基督教概念。 在中国印刷的第一部基督教要理问答《天

主实录》(The True Record of the Lord of Heaven, 1584) 就体现了这一方

式，其灵感来自日本耶稣会士最初采用的方法。 肇庆当地的官员也鼓励他们

采用该方式，他们允许耶稣会士在内地设立稳定居所。 但由于耶稣会士公开

批评他们基于自身认知所决定的佛教”错误＂，他们对佛教概念和范畴的使用

会让中国读者感到困惑，所以利玛窦很快放弃了这一策略而选择 “ 补儒易

关 柯修文(Daniel Canaris），悉尼大学语言与文化学院DECRA研究员及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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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宗教的谱系

一、引言

梅欧金(Eugeni o M en eg on) 著 ＊

李潞 译钰

欧洲的宗教改革以及对传统宗教仪式和实践的相应批评，引发了一场深刻

的”表述危机” (cr is is of rep res en tat ion)。 这场危机不仅仅表现在天主教和新教
关于仪式的意义和作用的争论，同样也引发了信仰和行动(f a ith and g es ture入正

统与正统实践（orth odoxyand orth op raxy)之间关系的争论。 西欧和中欧的三大
教(conf ess ions) 天主教、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形成，与这些教中对仪式和宗
教实践的彻底审视和重塑同步进行，目的是将他们从异端和迷信中净化出来。
茉莉亚·尊克尔 (J ul ia Zun ck el)的研究指出，表面上未曾改变的教皇仪式在特
伦特公会议(C o un c il of T ren t, 15 45 —1563)期间实质上进行了深刻改革，而且即
使是在天主教世界的中心，也有不断的论辩，从而促使改革形成。 CD

＊ 梅欧金（Eu gen io Menegon），美国波士顿大学中国史副教授。
＊＊ 李潞，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CD Ju lia Zunckel, "Affirmin g Papal Supremac y-Shapin g Ca tholicism: The Readjus tmen t o f 
Symbo lic Resources a t  the Pos t-Tren t Roman Cour t", in Bruno Bou te, Thomas Sm 的er g,
De vis in g Order.· Soc io-rel igious Models, Rituals, and the Perfonnativity o f Prac tice , 
Br ill, 2013, pp .145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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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主教在现代早期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宗教，它与海外文化的相遇

影响了＂仪式理论” (r itua ltheor ie s)的发展。 中国就是一个恰当的案例。 当天主
教传教士在这个历史的节点踏上中土时，仪式的正统性和有效性是中国宗教生
活中的核心间题（就像今天一样）。 事实上，自 孔子时代起，关于“礼仪＂的讨论
就一直占据着儒家士大夫们的心。 反过来，帝制中国晚期的天主教传教士和基
督徒加入了这场关于本土仪式的意义及其与基督教的关系的狂热论辩。 他们
对中国人和欧洲基督教的基本概念 如 “祭祀“ ( sacr i fice ) 的长时间争
论，为在欧：：洲初生的“宗教” (re lig ion )和“仪式” (r ite s)的概念注入了新的元素。
在17世纪末的中国，耶稣会和多明我会对中国宗教经验的不同解释，尤其是对
家族和儒家礼仪的关注，最终在1700年欧沁I大学（如索邦大学）的神学系、巴黎
的沙龙、红衣主教宫殿的反省室和罗马教廷产生了反响。 这反映了现代早期对
“中国宗教”的不同解读，后世称之为“中国礼仪之争”。 在这场持续了一个多世
纪（163 5 —1742)的争论中，欧洲知识分子既熟悉了比他们更古老的文化，也熟
识了赢得他们尊重的知识传统。 围绕着如何翻译“上帝”之名，以及家庭和儒家
礼仪的宗教或民间(c i vil)性质等问题，“中国礼仪之争“暴露出传教士和天主教
团体在基督教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其他文化和仪式这一问题上存在意见和方
法上的分歧。1742年7月11日教皇《自 上主圣意》( Ex Quo Sin gu lar i )的通谕最
终禁止了教徒参与所谓的“中国礼仪”，这一决定直到193 9年才被修改。心

然而，在这里笔者并不纠缠于在巴黎和罗马颁布的著名的通谕( quere lle s),

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迄今为止还没有被深入研究过的中文和欧：：洲语言的
基督教手稿上。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这些资料显示，曾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传
教士和欧洲当代的研究者对于中国的宗教事实（尤其是祭祖仪式）有着不同理
解。 在中国的传教士不仅通过他们自 己的欧洲神学范畴来理解“中国宗教”和
“中国仪式”，还通过与他们交往的中国本土学者的阐释来理解它们。 然而，与
大多数盛行于中国和欧洲的前现代分析解释模式一样，在这些论辩中，权威和

心在本文中， “中国礼仪”这一术语仅指代家庭仪式和儒家崇拜。 这是现代早期的传教士在论
辩中为了涵括这些仪式所使用的表述。 关于 “中国礼仪之争 ”的历史和相关文献的介绍，参

见Mun gello D. ( ed.), T he C h inese Rites Con tro versy: Its H is tor y and Mean in g 

(Monumen ta Ser ica Mono graph Ser ies 33), S te yler Verla g, 1994; S tandaer t N., "R ites 
Con trovers y", in S tandaer t N. (ed.), Handbook o f C hr is tian ity in C h ina 1: 635 - 1800, 
Br ill, 2001, pp. 680 - 6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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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比“民族志“描述更有优势。 通过对一些中国一基督教文本的研究，我
们可以识别出17和18世纪传教士所采用的分析类别，观察欧汾l的观念和本土
的理解是如何互动，从而产生了基督教对中国宗教和中国仪式的表述，并最终
传播到欧洲的。 在“中国礼仪之争”的讨论中，这些观念不仅继续存留于关于中

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中，而且成为仪式研究领域中许多研究的基础。

二、近代早期在华传教士的宗教分类法

16世纪晚期刚抵达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立即着手对他们遇到的宗教现

象建立一个分类法。 但是我们不应假定他们的分类法与我们已经习惯的认

识论范畴高度吻合。 事实上，第一代传教士甚至没有广泛地使用“宗教”这个

词汇来界定他们遇到的仪式和仪式专家。 众所周知，“宗教”是一个相对较晚

的概念，直到16世纪开始才吸纳一些现代内涵。叩

此外，正如乔纳森·史密斯(Jon athan Z. Smith )所指出的，当“宗教”概

念被用于现代早期跨文化接触和非欧洲人的殖民语境中时，它更多地代表了
一种人类学概念，而非神学概念。 例如，对秘鲁的耶稣会民族志学家何塞·
德·阿科斯塔( Jo sed e  Aco sta )而言，安第斯人的“宗教”概念包含他指 称的
“仪式”“典礼”“迷信”“偶像崇拜” “祭祀“和“节日“内容。 因此，与其说“宗教”

是一个单纯的神学架构，不如说是“一张文化主题清单，它既可以是表现某一

族群的民族志，也可以是廿义式 ＇ 或宗教视域下的跨文化百科全书”。@

叩关于宗教概念和中国案例近期研究的评论和综述，参见Ford Campan y, "On the Ver y Idea 
o f Rel igions (in the Modern Wes t and in Earl y Med ieval Ch ina)", in H is tory of Rel igions 
4 2, 2003, pp. 287 - 319 。

® Jona th 印 Z. Smith, "Re ligion, Re ligions, Rel igious", in Ta ylor , M. C. (ed.), Critical Ter加for
Rel igious Stud因，Univers ity O f Chicago Press, 1998, p. 270 .“宗教”这个术语在西方有很长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古典时代，但在宗教改革时期它被争论和再定义。 在欧洲神学家和思想家中，关
于这个术语以及“宗教”概念最主要的两个学术研究是Despl印d M., La Rel igimz e,z Qciderzt: 
Ewlu tion des L必es e t du Vecu , F ides, 1979，以及费尔的标志性著作Rel igio，也可参见Fe ilE., On 
the Concept of Rel ig叨 (Academic S tudies in Rel i郎on 叩d the 沁c ial Order), Bingham ton 

Univers ity, 2000。 但只有费尔在讨论西班牙晚期学术流派时，间接提到了与欧辨1以外的社会的
接触对“宗教”概念的影响，参见Fe il,Rel igio, 3 vols., V叩denhoeck & Ruprech t, 1986 - 2001, pp. 
117 -148，尤其是第12尸126页。 关于后一个问题更详细的讨论，参见Bern狙1d C ． 狙dGru 加1Ski
S., De l'idolate ie. une arc!论olo gie des sc iences rel igieuses , 圆tions du Seuil, 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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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中国的宗教现象，传教士们很少系统运用他们在拉丁美洲的同行

强加给当地人的民族志坐标。在中国，这种将宗教视为实践表演的概念是系统

化的，并且传教士通过另外两个解释网络来理解“宗教”概念：天主教神学网络

和从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即“士大夫“处借用的解释网络。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

中国知识分子探寻的精神。当时中国社会的读写水平甚至高于同时代欧辨l，对

受承认的文字经典的倚重也更强。此外，正如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关于中国

宗教性质的辩论集中在儒家传统仪式的意义上，而非广泛的神学或人类学范畴。

传教士叩间自己的核心间题不是“中国人有宗教信仰吗“，而是“中国的祭祖和祀

孔仪式的性质是民间的(civil)和政治的(political），还是迷信的和偶像的＂。

三 、 对“三教”的态度

为什么传教士们只关心祭祖和祀孔仪式，而对中国其他重要的宗教传统进

行攻击，并且大多忽略了这些传统的教义和仪式？虽然传教士们显然不会承认

我们对儒释道三教的定义 这是1 9世纪比较宗教学项目的产物，但他们清

楚地认知到佛教（佛经或释迦牟尼说法）、道教（道术或道士入儒教（儒家经典或

儒）三大宗教传统的存在。这些传统是由士大夫介绍给他们的。然而，传教士

们只接受儒家作为他们正当的对话者，并将正统士大夫对佛教僧侣和道教术士

及其仪式的轻视，与他们天主教对非基督教的谴责联系在一起。

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一1610)是

1580年代第一批进入明朝的耶稣会士，他们最初把自己装扮成佛教僧人。但当他

们在和士大夫的交流中意识到，在大多数中国精英的眼中，与僧侣和佛教的联系

造成了消极的社会形象时，他们便很快换上了士人的装束，并接受了士大夫对佛

教和道教的偏见及对仪式的解读。儒家仪式解读的集大成者是宋朝（公元12世

纪）的理学家朱熹所著的《家礼》。正如伊沛霞(Patricia Ebrey)所观察到的，“朱熹

的《家礼》中描述的仪式没有一个与日常生活相去甚远的“，而且“没有怪诞的象征

或奇异的并列，没有舞蹈，没有催眠，没有暴力”立耶稣会士一定认为儒家仪式

CD Buckley Ebrey, "Introduction", in Buckley Ebrey (ed.), Chu H豆s Family Rituals: 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Manual for the Perfonnance of Cappings, Weddings, 
Funerals, and Ancestral Rites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x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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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接受的、柔和的，认为他们所见到的实际上缺乏宗教仪式的特征，即通
灵（神与魔）。

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约1609年编纂）第一卷第十章是传教士关于中
国各种“教派” 最早和最清晰的记录。 这一章题为 “ Di var ie sette che nella 
Cina sono intorno alla religione”(”与中国宗教有关的各种教派”），大体上批
判地描述了术语“三教” 心利玛窦还语带轻蔑地评论了中国宗教景观中显而
易见的难以控制性，“随着时间，（三个主要教派中）每一个教派和宗师的数量
都极大地增长了。 因此，虽然只有三种教的名称，但实际上这个王国的教派
超过了三百个，而且每天都有新教派出现，陷入堕落的惯习。所有新的宗师
都装作可以让他的信徒更加长寿“皇

对耶稣会而言，像佛教或道教这样的 ＂ 伪宗教”，是彻头彻尾的偶像崇拜
“教” Claws)或“教派” (sects），不值得讨论。＠ 传教士拒斥佛教主要有两个原

叩这一章的意大利文原标题有些含糊不清和不合语法，因此笔者的英文译文也很别扭 ；参见
Fonti Ricciane, Docume11ti originali concem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n花 relazioni tra 
!'Europa e la C四(1579-1615), v.1, ed. D'Elia, P., Rome, 1942-1949, p. 110。

@ Fonti Ricciane,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l 'Europa e la Cina (1579 -1615), v. l, ed. D'Elia, p.131. 

＠ 事实上，中国传教士似乎从17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使用 “ 宗教 ”(religion) 一词
（用各种欧洲方言），并将其用于基督教（ 比如意大利语：religione Cristiana），但几乎从没有
将其用于佛教或其 他 中国传统。 相反，传教士们用来称呼佛教的词语是 “偶像崇拜”
(idolatry)和“偶像派／拜偶像派”(sect of the idols/ idolaters），称呼佛教僧侣用”和尚”一词。
而描述道教 宗师，他们使用中文术语“ 道士气或将其归于道教，有时译为 ＂巫师教”(sect of 
the sorcerers )。 参 见 Gatta S., Il natural lwne de'Cinesi. Teoria e prassi 
dell'evangelizzazione nella Breve Relatione di Philippe Couplet S. I. (1623 -1693). In 
appendice: Catalogus Librorum Sinicorum.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37 ),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8, pp.104 -105，引用巴笃里 ； 也参见Standaert N., "The 
Jesuits Did Not Manufacture'Confucianisms'", in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6, 1999, p.127。 正如钟鸣旦（Standaert)指出的，耶稣会也用 “教派”(sect) 一词
描述儒（教）。 在现代早期，“教派”(sect)一词 并不具有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负面含义 ： 它源自
拉丁文sequi(追随），仅指某一哲学或宗教导师或信仰的追随者。 另 一个常见的 术语lex 或
leggeClaw),可与 secta互换使用，同样适用于佛教(Buddhists八道教(Daoists入儒 教
(Confucians)和基督教，比如“the Law of the Idolaters”（ ＝佛教），“the Law of the Literati" 
（ ＝儒教）。 这些术语可以 有效地与中文后缀 “ 家”和“教 ” 比较 ： 钟呜旦认为，“教”可以和
"lex ”等同使用，“家“几乎可以和“secta ”等同使用。 基督教 也 是一种教(lex），没有一个传教
士称其为 “教派”(sect）：天主教(Catholicism)在中文中确实被称为 “ 上天主宰之教 “(the
Teachings of Lord of Heaven)。 参见Standaert N., "The Jesuits Did Not Manufacture 

'Confucianisms'", p.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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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首先，佛教的祝祷仪式在他们眼中，与天主教的太过相似，以至于传教士

们认为佛教是基督教的堕落形式，在印度经过距离和时间的改造后传入中

国。 关于这个问题，罗马的亚洲传教士、历史学家巴笃里 ( Dan ie llo B arto li, 

1608一1685 ），根据罗马耶稣会档案中保存的大量 田野报告，得出如下结论：

因 此，（在 中 国 ） 没有任何教派 比佛教更远 离 、更违 背 我 们 的信仰，但

它似乎与 基督教有 着 最 紧 密 的 联 系 和相似之处。 CD

其次，传教士们承继了 正统士人对佛教轻慢的态度，这种精神被广泛定

义为＂中国的反教士 主义” ( Ch in es e an t i-cler ica lis m ）。 ＠ 道教受到的关注更

少，并被贬斥为邪魔外道。 ＠

因此，在中国的现代早期，传教士对佛教、道教或其他大众传统的宗教文

本进行民族志或文本分析的兴趣不大，而是 集中在儒家的经典和仪式文本

上，这一点也不奇怪。 他们的选择源于利玛窦早期的策略，这一策略部分建

立在他对经典所包含的古代的一神论传统的真诚信念之上。 利玛窦的这些

理念，被他的许多 后继者所 追 随， 并 在 17世纪 末 18 世 纪 初由 “ 索 隐 派 ”

( Figur is ts )的法国传教士引发了 语文学的高潮。 利玛窦的理念也受到 了 从

15 世纪末 16 世 纪 初开 始 在 欧洲 哲 学家 中 流 行 的 “ 古 代 神学 “ ( An cien t

T heo lo gy )的启发卢 如果能将经典中关于古代一神（古代的神祗“上帝”“上神”

“天”“上天”)的论述剥离出来，与基督教的上帝相联系，那么试图从湮灭于宋学争

论的经典中寻找最深刻意义的士人将会信服传教士的信息。 传教士的下一

叩参见巴 笃 里 的 La C ina , 转 引 自 Ga tta, Il natural lu me de' C ines i. Teor ia e pr ass i 

dell 'e vange l izzazio ne nella Bre ve Rela tio ne d i  P h il ippe Cou ple t S .  I. (1623 -1693) • In 

append ice : Catalo gus Libroru m  S inico rum, p .  104 。

@ Goossaer t. V., L 'antic l er ical is m  en C h ine . ( Mono graph ic issue o f  E xtreme-Or ien t E xtreme -

Occ iden t 24), Presses Un ivers ita ires de V incennes, 2002 

＠ 参见Ber tucc ioli G., " Ma tteo Ricc i an d Tao ism ", in Kuan g, L. (ed. ), In te rnatio nal 

Sympos ium o n  Ch inese- Wes te rn Cul tural Exc hange in Comme moration o f  the 400th 

Anniversar y o f  the Arr ival o f  Matteo Ricc i S .  J. in C h ina, Ta ip ei, 1983, pp. 41 -50 。

@ “ 古代神学 “起 源于 古 典 晚 期， 以 新 柏 拉 图 主 义的 秘 密传 统 (herme tic tradition ) 的 次 经

(apocr yphal wr itin gs， 指没有列 入《 圣经 · 新约 》的早期 基督教文本）为基础 。 它在文 艺 复

兴时期的哲学家们试 图 结合新柏 拉 图 主义和基督教的 过程中 再次流 行， 其在 耶稣会中的

主要 支持者之一是 博学者阿塔纳斯 · 珂雪 (Athanas ius Kircher, 1602-1680） 。 （ 转下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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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为了获得中国社会认可的策略 是将祭祖和祭孔仪式去神圣化，将它
们打上“民间／政治仪式”的标签。 因此，在对儒家经典基督教化和对新儒家的阐
释进扫氐毁的同时，耶稣会士从“中国礼仪” ( Ch in es e Rites )中拿走了所有宗教的
意义。 CD

然而，在1630 年代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来到中国之前，耶稣会士对信教
的平民、绅士和官员参与“中国礼仪” (C h in es e Rites ），即祭祖仪式（包括祠堂
和葬礼上的仪式）和祭孔仪式，关注很少，也没有讨论它们。 也许，耶稣会士
已经隐然接受了这些礼仪应该被归入他们后来称之为“民间／政治仪式”的分
类。 在利玛窦去世后，1610 年至1640 年代这段时间里，耶稣会士专注于术语
问题，他们热烈讨论 了 将天主教概念翻译成中文的最佳方式，比如上帝的
译名。 CD

四 、 天主教关千仪式和宗教的神学分类

传教士通过他们脑海中的神学网络来看待中国宗教。 这个 网络主要来
自 托 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 在果阿、墨西哥、菲律宾等地的旅行，以及最
后在中国的居住经历，无疑影响 了 传教士们的心态， 因为他们对与之交往的
当地社会有了新的认识，并接触到了 “传教士知识＂，即前几代传教士在实地

（接上 页）利玛窦在罗 马学 习期间， 正是他 对“ 古代神学 “ 非 常感兴趣之时， 尽管他基于托马
斯主义和亚里士 多德主义的神学观点保持了相 当的正统性，但 他似乎也接受了古代神学家
关于古代一神教的一些观点 。 利玛窦认为， 他正在恢复原始经典的真义， 剥离评论的残余，
而“上帝”和“天”不是别的， 正是基督教的上帝。 这显然有古代神学的 味道 。 然 而， 后来 其
他中 国传教士 才在他们发表的文章中 明 确建立了与 古代神学的联系， 例如 1687 年在 巴 黎
出 版的一些儒家经典的拉丁文译本 。 沃克 (D . P . Walker ) 令人信服地表 明， 17 世纪 后半期
法 国的辩论 影响 了一批在中 国的法 国 耶稣会士 。 基于对中 国 经典的研究， 他们设计了一个
“中 国古代神学“， 详细 阐述了利玛窦最初的想法 。 参见Walker D. P., "The Surv ival o f  the 
Anc ien t Theolo gy in La te Seven teen th -Cen tur y France, and French Jesu it Miss ionar ies in 
Ch ina ", in Walker, D.  P .  (ed. ), T he Anc ient T heo lo gy. S tud ies in Chr is tian Platon is m  
fro m  the Fifteenth to the Eigh teen th Cen tur y , Cornell Un ivers ity Press, 1972, pp. 194 -
230 ； 另 参 见Claudia von Collan i, " F igur ism ", in S tandaer t, N .  ( ed . ), Handbook of 
Chr is tian ity in Ch ina 1 : 635 -1800, Br ill, 2001, pp. 668 -679 。

叩到 目 前为止， 还没有学者能发现耶稣会 士 早期关于 “中 国礼仪＂的讨论， 关于这个主题的论
战文章和研究似乎都是在 1630 年代中期， 多 明 我会和方济各会 一致反 对 耶稣会 士在中 国
传播福音活动时才开始涌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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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漫长岁月中积累的经验。 正如所有传教士所观察到的那样，在中国传

教尤其需要灵活性和技巧性。 尤其是耶稣会士，在中国的经历对他们影响重

大，他们试图以创新的方式运用天主教神学来适应中国这一新的现实。 在传

教士对中国的理解中，神学分类体系继续构成一个重要的框架。 接下来，笔

者会集中讨论关于中国礼仪之争中经常 引 用的三个术语： ＂ 迷信”、“ 偶像崇

拜”（迷信的一种） 、“无神论”。

（一） 迷信(superstition)

拉丁语 sup e rst it io 一词的词源不确定，根据西塞罗( Ci ce ro )的说法 ， 它最

有可能来自 sup e rsi st o ，即“站在神性的恐惧中“(Ci ce ro , De Natura DeorUJn, 

I, 42,117)。 阿奎那将之定义为“以过度的方式与宗教相 对立的堕落／恶行

(vi ce ） ； 不是 因为在对上帝的崇拜中，它比真正的宗教做得更多，而是它还崇

拜上帝之外的，或以不恰当的方式崇拜上帝” ( Summa Theologica, II - II : 92 : 

1 )。 阿奎那继续将迷信分为四类（ cat e go rie s)或 四种 ( sp e cie s) : 

1 . 对真主 (t het rue God )的 不 当 崇 拜(ind eb it u s ve ri De i cu lt u s) ;  

2. 偶像崇 拜（ido lat r y ) ;

3 . 占 卜 (d i v in at ion ) ;

4 . 空 泛的 仪式 ( va in ob se rvan ce s), 包 括 魔 术 ( ma g i c)和秘 术(o ccu lt

a rt s)。 CD

叩关于阿奎那的定义，可参见W ilhelm J . ,  " Supe rs ti tion ", in T he Catho l ic Enc ycloped ia 14, 

Ne w Yo rk, 19 12, accessed 1 Nove mbe r  2011 ( www. ne wadven t. o rg/ca then /14339a . h tm) 。

托马斯 · 阿奎那对迷信的种类作了如下 区分 ： ＂ 因 此，迷信的种类是 有 区 别的， 首先是方式

方面， 其 次是对象(o bjec t)方面 。 崇拜应该崇拜的， 即 真正的上帝，但 ｀ 以 不适 当的方式 ＇， 这

是第一种迷信 ； 或者崇拜不该崇拜的， 即 任何生物， 这是另 一种迷信， 根据神 圣崇拜的 不 同

目的分为许多种类 。 因为神圣崇拜的首要 目的(end)是对上帝的 敬畏， 这 个 属 类的 第一种

是 偶像崇拜＇，以 不适当的方式崇拜一个生物 。 宗教的 第二个 目 的(end)是人应该被他崇

拜的上帝所教诲，对此，必须提到 ＇ 占 卜 式 ＇ 迷信，它通过与 魔鬼签订契约， 无论 是 隐 晦的还

是明确的， 向魔鬼问询 。 神圣崇拜的第三个 目的(o bjec t)是根据上帝的训诫指导人的行为，

对此，必须提到 ｀ 仪式 ＇迷信 。 ”参见Su mma T heolo gica, II -II : 9 2 : 1, in Sum1na T heologica 

of S t. T h omas Aqu inas , trans l .  by Fa the rs o f  the En glish Dominican P rovince ; on line 

edi tion at h ttp: //www. ne wadven t. o rg/ su mm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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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一种“不恰当的仪式” ( imp rop e r cu lt )因为可用千经批准 的基督教
仪式而走歪了 ，但其他三种迷信似乎更属 于“伪宗教” (f a lse re lig ion )的范畴，
佛教 道教和其他大众仪式都被传教土归入此类。 中国的传教士禁止教徒从
事那些明显违反教会禁令的活动 卢 基督教义问答（ap o lo get i c cat e ch i sm s)尤
其拌击 了 偶像崇拜（ 对 神像的崇拜入 使用非基督 教 的经 文 和 祷 文、 风 水
(geo man c y入占 卜 (d i v in at ion入灵魂附体( sp i rit -p o sse ssion入在葬礼和寺庙烧
纸钱以及其他类似的做法。 虽然这些现象被明确划定为不可接受，但是 ， 祭
祖和官方祭孔仪式这两种最终上升为阐释上的问题，并反过来引 发了传教士
在实践中的分裂。 ＠ ＂ 偶像崇拜 “ 似 乎已经变成 了 中国礼仪之争中的一个
症结。

（二） 偶像崇拜

天主教神学认为偶像崇拜（希腊语e ido lo lat ria )是迷信的一种。 从词源
上看，它指对图像的神圣崇拜，但是广义而言，它指对基督教上帝之外的任何
事物的所有形式的崇拜。 然而，天主教徒自 己也难以免于偶像崇拜的指控。
新教徒攻击他们在基督、圣母、圣徒的图像前祈祷。 作为回应，特伦特公会议
明确指出，虽然“偶像崇拜者“将他们所崇拜的图像赋予神力，但正统的天主
教徒认为：

在 图 像 中 没有任何神 性 或 德 性 可供 崇 拜，不 能 向 它 们 祈 求， 也 不 能
对它 们 寄 予 信 任。 赋 予 它 们 的 荣 耀 是 由 于 它 们 所 代 表 的 对 象
(p rot ot ypa ） ， 因 此我们 亲 吻 图 像，在 图 像前磕 头 下 跪， 崇 拜基督和敬仰 圣
徒的 肖 像。 ＠

心《 天主教百科全书》19 1 2 年线上版列 出 了一 串历史 上被天主教系 统归为 “迷信”的 活 动， 包
括 占 星术 、看手相 、 风水 、偶像崇拜、魔鬼崇拜 、 灵媒 、 符咒 、 预言、 巫术和魔法 、 幸运 日 和 “ 非
幸运“ 日 等 。

＠ 关于传教士政策的分裂，参见Ga tta, Il natu ral lu me de ' C ines i, p .  85 。
® "De invoca tione Sanc to ru m'', in Co nc il iu m  Tr ide ntinu m, Sess. XXV，引用和转述于《 天主教

百科全书 》 19 12 年线上 版， Wilhelm, " Idola try", in Catho l ic Enc yclo ped ia 7, Ne w Yo rk, 
19 1 2, accessed 28 Nove mbe r 20 1 1  ( www. ne wadven t. o rg/ca then /07636a. h 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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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天主教徒，在传教士眼中，信奉佛教、道教或其他民间神灵的人是

犯了偶像崇拜罪。 但除了佛教 、 道教 和 民间宗教信仰这一 相当明确 的区分

外，偶像崇拜在中国传教中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还与在祭祖仪式和祭孔

仪式中使用祖先牌位和 图 像有关。 根 据一 些有名望的士人及其介绍 给耶稣

会士的文本，祭祖和祭孔仪式并不包含任何天主教关于偶像崇拜的理解中的

迷信因素。 士人向耶稣会士证明，人们没有期待从祖先那儿获得福，没有向

祖先献 祭，也没有为了福向祖先祈祷。 总之，祖先不是崇拜的对象，而是被追

思的逝者（r esp ectf u lre me mb ran ce ) 。 同样，耶稣会士被告知，孔子是作为圣

人被崇敬，而不是作为神圣存在被崇拜。 尤其是《礼记》和《朱子家礼》，在耶

稣会士所著的学术性手稿中被作为权威援引 ，以证明上述观点，接下来笔者

会讨论这点。 事实上，这些士人中有一 些在否认精神力最方面走得 太远，以

至于传教士称他们为“无神论者”。

（三） 无神论

利玛窦在他对中国三教的简要考察的结尾处评论道：

当 时在 那 些 自 以 为 最睿智 的 人 (the wis es t  on es ) 中， 最普遍 的 观点

是三教合一，所有这些教派可 以 同 时被尊奉。 他 们 这样做，将 自 己 和他

人 引 入无序 的 状态 中， 因 为 他们 以 为 ，在 宗教这个 问 题上，观 点 越 多 ，对

王 国 越有利 。 但最后 事 与 愿 违， 因 为 当 他 们 想 遵 守 所有 宗 教信条 时，其

实 一无所 守， 因 为 他们 没有真心 尊奉任何一种 宗 教。 有 些人明 确 承认他

们 不 信(d isb e lief ），有些人则 佯装相信来欺骗 自 己，最终他们 大都 陷 入 了

无神论的 深渊 (n e lp rof undo d e ll'athe is mo ) 。 CD

以上，利玛窦并不是在描述绝大多数人的态度，而是士人中更见多识广

的人（他将他们描述为“ 最睿智 的＂）的态度，基于基督教当时对无神论的理

解，他称 呼他们为无神论者。 利玛窦的继任者，耶 稣会会长龙华民 ( Nico lo

Lon gob ardo , 1559一1 65 4 )甚至走得更远，把古代和现代的儒教追 随者都称为

叩 Fonti Ricciane , Documenti originali concernenti Matteo Ricci e la  storia delle prime 

relazioni tra ! 'Europa e la Cina (1 579 - 1 61 5) , v. l ,  ed . D'Elia ,  p . 1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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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神论者，并通过中国哲学文本来论证他的立场卫 无神论依 旧 是中国礼仪
之争 中恼人的概念之一，正如学者所观察到的，这缘于早期的正统基督教使
用这一概念来描述各种我们今天不一定会称之为无神论的、怀疑的或非宗教
的立场。 有时，它甚至被用来指代“非基督教” ( "non -Chr is t ian "to ut co urt ) 。 @
最终，这些传教士对中国思想及其实践的无神论解读，为自 然神论者和启蒙
运动批判有组织的宗教提供了更多弹药。 如果中国士人和官员举行的是一

种体现家族和国家德性的民间－政治仪式，并没有期待或祈求任何福佑，那么
中国就是一个由哲学家治理的、不需要神父或上帝的完美政体。 那么中国需
要宗教吗？

五、 1640 年代至 1680 年代修士到达福建后的中国礼仪之争

到 17世纪，儒家精英所谓的无神论性质，已不是中国基督教会争论的主
要议题之一了。 仪式成为热点。 争论在 16 4 0年代被点燃，当时以菲律宾为
基地的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修士 主要是西班牙人 绕过葡萄牙在
澳门的教区(en trep 6t 汃 终于到达了 台 湾 和 福建。 他们不喜欢所看到的被耶
稣会士改信的福建当地基督徒 的情况：仪式的传承人(lin ea ge mas ters ，在他
们眼中是神父或助祭），其中一些是基督徒，在被修士打上“小教堂” (c hap e ls )
标签的厅堂里举行盛大的祭祖和献 祭仪式。 对这些新到来的传教士而言，这
无疑都是偶像崇拜。

耶稣会既有的对当地祭祖和祭孔仪式的适应策略，是基于利玛窦开创的
长期立场，据称这得到耶稣会远东巡察使 (J es u it V is ito r of the E as t  As ian 
Miss ions )范礼安( Aless and ro V align ano , 15 39—1606 ) 在 16 世纪后半叶一份
题为＂训诫总结” ( Su m m mar iu m Ad mon it ion u m ) 文件的授权。 这套指示不仅

心 同上书 ， n. 2。
＠ 关于早期现代的“无神论 ”和 “不信”的概念，参见伍顿的评论， Wootton D. , " Lucien Febvre 

and the Problem of Unbelief in the Earl y Modern Period" , in Journal of Modem History 
40 , 1 988 , pp . 6 95 - 730。 关于中国传教士 对中国无神论的观点（我们可 能更多将 其 视作一
种 “ 泛神论 ”）， 参 见Meynard T. , " Chinese Buddh ism and the Threat of Atheism " ,  in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3 1 ,  201 1 ,  pp . 3 - 23。 笔者要 向 迪瑟 ( Isabelle Duceux) 致 以 谢
意， 她与笔者讨论 这个问题并提供了书 目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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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在东亚地区基督教适当 的术语问题，而且还涉及 “根除对邪恶和迷信的

滥用，以及适应民俗而谨慎包容社区仪式和民间崇拜，尤其是对逝去先祖和
孔夫子的感激崇敬＂ 卫 但是这一早期政策显然并没有涉及对 “中国礼仪 ＂ 的
任何深入研究。 只是作为对修士们指控的反应，耶稣会才 回以辩护。

在1670 年代明清易代战争和1664 年至1670 年的历法事件＠所引发的
混乱中，传教士们将他们的大部分精力花在 了 生存和维系信徒上。 直到历法
事件暂告一段落，被摄政王禁止进入广州 的各修会（ 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

各会）的传教士才得以进入他们在南方的居住地，并于1667年会议上讨论他
们各自 的立场卢 利安当(Ant on i o Cab a ller o d e  Sant a Mar ia , 1602 —1669)此
时采取的立场代表了 反礼仪 阵线 （ant i -Rit es f r ont ） ： 孔子和祖先被当作神来
崇拜，就像佛教和道教的神一样，因此这些仪式是宗教性的。 在论辩的最后，
利安当依据 的是鲁保禄(Pa u l Ru le )所谓的 “本土 的，而不是非中国 的语言 的
理论“，其中“共享同一个名字的仪式其本质是一样的“ 卢 广州 会议的另一位
参与者，多明我会修士 闵明我(Domin g o Na varret e, 1618—1689），并没有参与
语言的论辩，而是致力于编纂具有煽动性的著作，并在他1679年 回 到欧：：洲后
在 马德里将其出版。 闵 明我融合了 闲谈、神学推断和反耶稣会 的 恶意 的 著
作，最终使争论升级，向更多 的公众展现 了 在中国 的传教士间的 分歧。 闵 明
我简单地将中国礼仪定义为迷信和偶像崇拜，他认为儒家士人将自 己扮演成
“无神论者“，用我们的宗教术语来说，是无宗教(irre lig i ous ) 或怀疑论者。 然
而，尽管有这些扞击，在1670 年代，中国 的教会主管在践行层面还是达成 了
妥协，对现有仪式采取谨慎 的 ＂净化”政策。 比如，教徒必须将祖先牌位上有
关逝者“神或灵 ” 的字符消除。 到1670 年代末和1680 年代初，关于中国礼仪
的争辩再次爆发。 闵 明我的论著在 马 德里出版后，重新引发 了 大规模 的 争

叩范礼安的“Summmarium Adrnonitionum“ ， 引 自 Bernard H . , "Un doss ier b ibliographique de 
la fin du XVIIe s iecle sur la question des Termes Chinois , " in Recherches de science 
religieuse 3 6 ,  1949 , p .  6 5 。 然而，该文件从未被发现过 ，甚至其是否存在也存疑。

＠ 在穆斯林天文学家和儒家学者的攻击下 ， 清廷的耶稣会 天文 学家被驱逐了 ， 在鳌拜摄政期
间几乎所有中国的传教士 都被 圈 禁在广州 ， 直到 1 6 70 年年轻的康熙皇帝将他们释放并重
新起用 。

® Rule P . , K'ung-Tzu or Confucious ?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 Allen & 
Unwin, 1 98 6 ,  pp . 102 - 1 1 1 .  

@ Rule P . , K'ung-Tzu o r  Confucious ? 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 , p .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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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它是为欧洲公众写 的，只是反映了早前反对中国礼仪 的传教士关千这一
主题的文章和讨论。 甚至在耶稣会士于1680 年代对其反对者的立场做出强
烈 回应之前，特别是为了 回应 闵明我的押击，多明我会修士万济国(Fran cis co
V ar o, 162 7—1687) 和黎玉范(J uan Ba ut ist a d e  Mora les , 1597—1664)已经发
表了 一些谴责礼仪 的中文文章。 这些早期 的著作在1680 年代变得很有争
议。 通过对当时论著中攻汗和反击 的声音加以研究，我们可以理解到那些年
讨论的核心间题。 一方面，反礼仪立场的多明我会修士万济国和支持礼仪 阵
线 的耶稣会士方济各 (Fran ces co Sa ver i o  Filipp u cci, 163 2 —1692 ），是这场论
辩中主要的欧洲传教士。 另一方面，南京主教罗文藻（ 1615 —1691 ，多明我会
修士，福建福安人）和中国福建的基督徒，是这场论辩中 的中国声音，他们大
多站在支持礼仪 的阵营。 CD

中文文本和一些欧洲语言的长篇手稿表明，1680 年代的讨论是建立在对
中国礼仪文本的认真研究之上的，而且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双方都参与其
中。 然而，在1690 年代末罗马的教会高层和 巴 黎 的神学界被牵 连进来后，论
辩的方向发生了变化。 在中国进行的语文学(p h ilolog i ca l)研究被对中国一无
所知 的欧洲专业论辩者的文献 所取代。 鲁保禄评述 ： ”也许，中国礼仪之争在
中国已经被解决，如果陈述和反 陈述可以根据经验和实际观察被评估 的话，
就有可能至少是以践行上的妥协或共同政策的形式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虽
然即使是在中国内部的 实际论辩过程也让人对这种说法感到犹豫。 心） 这场
论辩的性质，即使在中国本身也是如此尖锐，以至于看不到任何妥协 ： 语文学
上的争论、经验，与中国士人的对话，最终都无法动摇竞争者的强硬立场。 在
这里，笔者将只关注1680 年代这场论辩的中国阶段 的几个代表性书目，将从
万济国开始。

叩 Rosso A. S. , " Morales, Juan Bautista de", in Goodrich, C. and Fang Chao-y ing ( eds . ),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 368 - 1 644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 9 7 6 ,  pp . 1 073 -
1076 ; Menegon E. , "Varo Francisco'' , "Luo Wenzao" , in Ricci 21 st Century Roundtable o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 accessed 1 November 201 1  (www. ricci. rt. usfca. edu/ 
b iography/view. aspx? b iographyID= 1 369/1 378) ; Mas in i F . , " F ilippucci, Alessandro", in 
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Italiani 4 7 , Istituto 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 1 9 97 ,  pp . 789 ~ 
791 . 

@ Rule P . , K'ung-Tzu or Confucious ? The ] esuit Interpreta仇on of Confucianism , p .  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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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万济国对中国礼仪的态度

在福建的多明我会修士中，最有成就的语言学家和中国礼仪专家无疑是

万济国。 通过对他生平的简要考察，我们可 以 了解到万济国作为一名语言学

家和南中国宗教图景的观察者和行动者所取得的成就。 在家乡塞维利亚（西

班牙）的圣巴勃罗修道院完成见习 期后，年轻的万济国前往菲律宾和中国的

教区。 按照惯例，1648年至1649年他首先在位于 马尼拉中国城的 闽南人驻

地工作，然后乘船前往地处福建东北部的福安多明我会传教区，在那里他度

过了 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从1649年至1687年， 除 去 因历法事件于1671 -

1674 年在广州和福州的时间，总共约 3 4 年） 。 他2 0 多岁 就到 了福建，很快就

能流利使用华语（即南方官话）， 以 及至少两种 闽 北方言（福安地 区的福 宁方

言和福州方言）。 他可能对闽南语也有一定了解。 他的语言能力反映在他编

撰的大型华语官话词典和具有开创性的《华语官话语法》 (1703 年出版于广

州）中。 这是出版最早的描述汉语 口 语形式的著作。 CD

1649—1651 年期间，他和他的上司 黎玉范合作，将著名的1645 年教皇敕

令 谴责被耶稣会包容的中国礼仪，翻译成中文。 随后，在一些福安士人

的协助下，他根 据 托 马斯神学，写 了 一篇讨论 ”祭＂ 的意义的文章，题为《 （ 福

安〉 辩祭》 a @ 1661 年，作为所在修会的省级代牧 (Pro v in c ia l V icar ），他主持了

在浙江的多明我会兰溪会议，达成了多明我会关于礼仪的共同政策。 在那次

会议上，他还就中国礼仪一些有争议的含义与当地士人交流。 1677年，万济

叩参见Co blin W. S. (ed.), Franc isco Varo 's Glossar y o f the Mandar in Lan guage, 2 vols., 

Mon urnen ta Serica Ins ti tu te, 2006 ; 亦 参 见 Var a, Franc isco Varo 's Grammar o f  the 

Mandar in Lan guage, John Ben jamins Pu b. Co . ,  2000 。 （ 原 书所 附参 考文献 缺第二条， 译

者据书名和编者补出 版信息 。 译者注）

＠ 万济国的文本保存在一份对它的驳论中 ， 该论是 1681 年耶稣会 士 李西满( Sim ao Rodri gues, 

164 5—1704)委托福建士 人李 良爵（ 即 李奕芬）所写。 一份副本 保存在 耶稣会 罗 马档案馆，
Archivum Roman um Socie ta tis Iesu( AR S I), J aponica Sinica I, (38/ 42), 40 / 5 ， 收录于钟 鸣
旦 、 杜鼎 克编 ： 《 耶稣会 罗 马档案馆明 清天 主教文献 》第10 卷， 台 北利 氏 学社 2002 年版， 第
363—438 页。 也 可 参 见S tandaer t N., T he Fasc inatin g  God. A C hall en ge to Mod em 
Chin es e  T heolo gy Pr es en ted by a T ext on the Name of God IB五tter1 by a 17th Cmtury Chin es e  
Stud er让of Theology, Pon ti ficia universi ta gre goriana, 1995, p. 11。 万济国作品的 （ 转下 页）

\ 156 

中 欧礼仪之争 ： 1 7 世纪 中 国 宗教 的 谱 系

国完成了他教义问答书《圣教明证》的草稿。 在他逝世后，该书出版千1719—
172 0年，还包括一些从他早期文稿中辑录的有关“祭＂的论述。 在《辩祭》和
《圣教明证》两本书中，万济国构建了 对中国礼仪的批判，该批判从根本上说
基千托 马斯对“伪宗教相对于 ( vers us )真宗教” “偶像崇拜” “祭祀 ”等关键概
念的解读。

我们不知道《 （ 福安〉 辩祭》撰写的确切时间（ 可能是在1670年代），但直
到1680年代耶稣会士在福建偶然发现 了它，它才成为激辩的征 引 资源。 这
本小册子的发现，在中国引 发 了 一场激烈的论辩，参 与其中的既包括支持和
反对礼仪的外国传教士团体（主要是耶稣会士和多明我会修士），也有福建和
浙江南部的中国士人卢 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讨论 了 未能正确 尊崇上帝的行
为，即用伪仪式去荣耀我们的真主，或者用真仪式去荣耀伪神（ 如前所述，这
些是托 马斯对迷信仪式的描述）。 万济国将佛教徒和道教徒归为第二类（用
真仪式去荣耀伪神），并提供 了 古代希伯来人的经验作为比较 他们制作
了祖宗的图像，用原本只用于天主 (the Lo rd of Hea ven ) 的仪式去崇拜祖宗。
同样，佛教徒和道教徒也 以 仪式事人如神，而非崇拜天主，万济国将之视为
＂邪魔所引 “气 表面上，佛教和道教的一些仪式和天主教的仪式之间的相似
性，以及佛教起源于邪魔的欺骗和基督教堕落的残余这一“传教士知识＂，似
乎可以解释这种理解。

（接上 页）标题可以 有不同 翻译方式 ， 正如方济各( Francesco Saverio 和lippucci SJ)在 他的 De
Sinensium Ri ti bus Poli ticis Ac ta (De Sinensium Ri ti bus Poli ticis Ac ta, seu R .  P. Francisci 
Xaverii Philippucci, Missionarii Sinensis e Socie ta te J esu, Praeludium ad plenam 
dis quisi tionem, an bon a vel mala fide impu gnen tur opiniones e t  pra xes Missionariorum 
Socie ta tis Jesu in re gno Sinarum ad cultum Con fucii e t  de func torum per tinen tes . Apud 
Nicolaum Pepie, Paris, 1700 , p.117)中所评述的 ： “神父万济国的小册子取名 《 辩 祭 》 。 根
据上述 神 父 的 意 图 ， 这 个 标 题 应 该 被 译为 ' A D is pute on Sacr ific e  ( D is putatio d e  
Sacr ific io ） ＇ ，但是根 据更适应中国人的 理 解 方式 ， 根 据 我 们外国 人 与 中 同 人交谈的方
式 —－因为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被他们所正确理韶 — －这个标题被译为拉丁文之后， 非
常准确地表达了以 下意涵 ：关于 ｀ 祭 ＇的角 色及其 意义的辩论 ， 即 对祭 品 、供品和一般所收礼
品的辩论 。 ”

叩关于这场论辩的一些要 素和历史 背景的 重建，参见S tandaer t N., The Fasc inating God . A 
C hall en ge to Mod ern C hin es e  T heology Pr es en ted b y  a T ext on the Name of God Wr itten by  
a 1 7th C en tur y C hin es e  S tud en t  o f  T heolo gy, pp.11  - 12。

＠ 钟鸣旦 、 杜鼎克编 ： 《 耶稣会 罗 马档案馆明 清天主教文献 》第10 卷， 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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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对祭祀的概念和实践被用作检验崇拜正确 与 否 的试金石 。 万济

国认为，只有最高形式的祭祀（他没有定义）才配得上天主 。 而且，这种祭 祀

决不能用于其他主体，比如祖先。显然，对天主教徒而言，最高的祭祀形式是

＂弥撒＂，这是一项以上帝本身为祭品的祭礼卫 万济国写道 ：

祭祀 只 可 独 向 于 天 主 … … 乃 世人误认祸 福 之真 本， 故将祭祀 向 天

地、山 川 、鬼神、古 贤、祖先 等 以 望 其 降福 免祸 ，如 此 则 是 求职 于 非 真主，

报答于 非授恩，觅 药 于非 医 者， 岂 非 昏迷之极哉？＠

万济国还 提到了中国采用的礼的分级，并试 图 明确 对主的仪式与对地上

的领主和当权者是不同的：

若位非 至 尊 而 敬 以 至尊之礼，则 失其 高 卑之序 … … 故敬天主 非 敬君

王之礼，敬君王非 敬师 长 亲友之礼， 因 各有 尊卑之等，所 以 施之之礼 亦 宜

有 隆杀，可见圣教禁祭祀 于 伪 主，乃 其 定五伦、序 五礼 于 其 当 然，安得谓

非 理乎？故 虽 圣母之尊、天神之灵、圣人之德 而 为 圣教所钦敬者， 亦 俱无

祭祀之礼 。 其故正为 此也 。 ＠

因此，仪式不仅根据社会等级划 分等级，而且 还 根据其崇奉对象进行 区

分 。 万济国在这里触及 了多明我会修士自16 30年代早期 到达福建以来，与

耶稣会基督教团体有异议的关键 。 16 35 年，福安教团的一位基督教领袖郭邦

雍(Joaquin，约1582—16 49)接受了耶稣会的洗礼，并被要求用他自己的语言

来解释祭祖仪式的意义。有趣的是，他选择 将祭祖仪式与 对圣母玛利亚、天

使和圣人的敬奉进行比较：

叩 关于中国和西方祭祀术语的简 明分析 ，参见Zi to A . ,  OJ Bod y and Brush : Grand Sacr ific e 

as T ext/P erfo rmanc e in Eigh teen th-C en tur y C h ina, Universi ty o f  Chica go Press, 1 997, p. 

228 n. 2 。
＠ 钟鸣旦 、 杜鼎 克编 ： 《 耶稣会 罗 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 》第10 卷 ， 第380页 。

＠ 钟鸣旦 、 杜鼎克编 ： 《 耶稣会 罗 马 档案馆明 清天主教文献 》第10 卷 ， 第38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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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国 大部 分地 区 ， 古 人在祭祖仪式 中 所 引 入 的 祈祷 和 祈 求， 象征
着我们 承认祖先的 美德和 功 绩足 以 使他们 配享上天 。 。 他们 的 灵魂在上

帝 左 右 。 因 此，（虽 然）确 实 有 向 祖先祈 求 以 便他 们 相 应 地福佑后 人，（但

事 实是）祖先被上 帝所 爱 与 尊 重， 因 此（上 帝）看 重他们 的 功 绩 与 美德，并
以 其 真诚的 尊 重赐福 予后人， 以 回报他们 。 这就像在 西 方， 圣母、天使和
圣人被置 于 （上 帝 面 前）代祷。＠

显然，一些中国基督教士人支持这种立场，而耶稣会士虽然没有公开维
护这种立场，但在祖先可能是代祷者的前提下，允许举行祭祖仪式，这种想法

实际上 在 现代 早期 的欧洲 也 广 为 传播。 万 济国 警告 说 “ 圣 教 C the Holy 
Teachings)尊重圣母的崇高地位、天使的力 量和圣人的美德，但他们 没有（荣

耀他们 ）的仪式“，这似乎是对耶稣会在信奉基督教的士人（如郭邦雍）中所鼓

励的那种思想的直接 回 应 。 这样，耶稣会士就可以把祭祖、祀孔、祭城隍，解

释为欧洲已 经允许的无害的地方实践的变种。

《 （ 福安 〉 辩祭》是为中国读者所写的，并以手稿的形式在士人和传教士的

小圈子里流传。万济国关于中国礼仪的理 解的集大成之作，是一篇 著名的、

内容广泛的西班牙语论文，文中他论述了祭祖和祀孔仪式的意义，题为《一篇

建基于多明我会禁止教徒参与异教徒敬奉孔子和逝去先祖之仪式的论文》 o @

这篇西班牙语论文是为中国、马尼拉和欧洲的传教士同行及教会高层这一特

定的读者群所写的 。 它反映了 1680年代中国尤其是福建的论辩氛 围 。 这是
一部重要的作品，因为在读过它之后，狂热的反耶稣会的福建宗座代牧 (Vicar

少 郭邦雍原文使用的＂配＂ ， 笔者以 “a djoine d"翻译 。 ＂ 配”有＂配享”之意 ， 这是一个古代文献中
有关上帝和祭祀先后的复合词 ， 意思是“在孔庙或太庙中 树立某人的牌位 ， 并得享对孔子或
帝王的祭祀 ， 即亚于孔子的圣人和功 臣 ” 。 因此 ， 这 里的 意 思是祖先是与 天相邻的神 ，但 低
于天 。

＠ 中文文本见Archivo Provincia San to Rosario (AP SR ) (Avi la ), Ritos C h inos , Vo l .  1, n .  1, ff. 
2 26r - v ; 参 见Mene gon E., Anc es tors ,  Virgins , and Fr iars : C hr is tian ity as a Local 
Rel igion in Late Imper ial C h ina, Harvar d Universi ty Asia Cen ter, 2009, pp. 271 - 273 。

＠ 万济国于 1669 年开始写这篇文章 ， 到 1680 年才完成 。 1685 年 ， 他制作了两份小册子的副
本 ： 一份给马尼拉的多明我会 档案馆 ， 一份给福建的 新宗座代牧颜挡 。 万济 国的 原件最终
被带到了罗马 ， 今天它被保存在卡萨纳坦斯 图 书馆( Bi b lio teca Casana tense ) ,  Ms . 1070 。 它
由 153页书写精细的 对开页组成 ， 有中文引文和注释， 笔者使用的是这个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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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os to lic )颜挡（C ha rles Ma ig ro t  M E P, 1652 —173 0)在1693 年决定在他的代

牧区内发布著名的对中国礼仪的禁令，从而引 发了中国礼仪之争 紧张的新阶

段，并将教廷和康熙帝本人卷入其中。
在小册子的引 言中，万济国以清晰的术语解释了他处理问题的方法：

我 们 对这些 问 题的 理 解 的 基础 可 以 归 纳 为 三 点：第 一，也是最重要

的，（ 中 国 ）现行经典 中 的 权威， 以 及我 们 这 个 时代 最有 影 响 力 的 博 士 和

经 学 家 的 阐 释； 第 二，我们 在 我 们 去 过 的 地 方 所 看 到 和 经 历 的； 第 三，我

们 从基督徒和异教徒那 儿 听到 的 关 于 上 述 问 题 的 看 法。 当 后 两 点（ 即 我

们 所见所 闻）与 第 一 点（ 中 国 经 典及其 注 解）相 一 致 时，就 不 能说我们 的

所见所 闻 只 发生在特定的 场 景。 CD

显然，对万济国和他的同信者而言，文本权威（te xt ua la uth o rity )是第一

位的，它可以被包含传教士、中国基督徒和“异教徒＂的 口 头意见的阐释 网络

所证实，但不能被替代。 个人经验和来自 当地人的 口 头证言的定位是次要

的，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在现代早期，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文本

权威仍远高于经验（尽管基于更严格哲学和实验的“科学批评“在欧洲和中国

都开始产生影响）。 天主教神学尤其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正统的、国家认 可

的儒学同样如此。 ＠

然而，在中国，万济国方法论的背后是另 一 个问题。 耶稣会士指责多明

我会修士 曲解了中国礼仪。 据他们的反对者说，这些修士所观察的是福建和

浙江的地方实践，不能代表帝国和首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因此他们的解释

不能适用于整个中国。 对万济国而言，文本的权威性表现在它是验证 田野观

察和本地信息提供人的方式，并可以将之推广到整个帝国。 在这一点上，他

叩 Vara; Tratado: en que se ponen las fundamentos que las Religiosos Predicadores tienen 

para prohibir a sus cristianos algunas ceremonias que las gentiles hacen en veneracion de su 

maestro Confucio y de sus progenitores difuntos , Biblioteca Casana tense, Ms . 1070 . 2v. 

＠ 参见 Henderson J . B . ,  Scripture, Canon, and Commentary: A Comparison of Confucian 

and Western Exegesis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 9 9 1 ; Henderson J .  B . , The 

Construction of Orthodo巧，y and Heresy: Ne矿Confucian, Islamic, ] ewish, and Early 

Christian Patterns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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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济各等耶稣会作者并无不同，下文将对此进行阐释。 万济国对文本权威
性的依赖，并不意味着他倾向于对神学问题进行理论研究。 他更愿意研究文
本中所描述的实践，他计划使用中国的观点（文本评注、语文学和 口 头的），而
非天主教的神学分类，去辨别中国人自 己赋予中国礼仪的意义：

因 为 在这篇 文章 中 我 想做的 是探究和证 明 实 践(hec ho ） ， 而 非 律 法
(d e rec ho ），所 以 我 不会像其他论文所做的 那 样，基 于基督教权威 或神 学
原 因 来论证我 的 观点。 通 常 后 一 种 策 略 用 于 证 明 主要(ma jo r)假设， 而
要证明 次要（m ino r)假设，我们 只 能 用 前述的 三 种 方 法 卫 我们 不 会 引 用
中 国 权威人士所有 的 表述， 因 为 这 些 表述 太 多 ，会成 为 一 种 困 扰。 我们
只 会使用 其 中 最清 晰 的， 简 单地 引 用 其他 书 籍 中 相 同 的 表达， 而 非 逐 字
逐 句 地 引 用 。 想要用 中 文字符检查权威性 的 可 以 使 用 注释， 因 为 这些 表
达很容 易 在基督教士人 家 中 都有 的 通行本 中 找到 。 ＠

因此，万济国小册子所反映的对中国礼仪的研究方法与耶稣会的并无不
同。 相反，正如小册子第一部分所呈现的那样，其目的是利用同样的论据 得
出相反的结论。 小册子第一部分解释 了 与中国礼仪相关的特质／概念，以及
与耶稣 会 对 这 些 概念 的 理 解 的 论 辩： 祭 和 祀（ 万 济 国 的 理解 是 “ 祭祀 ＂

[s ac rif ice ])、福 (f o rt un e/f a vo u r入 庙（te mp le 八 祠堂 (sh rin e )和神 (sp irit )。 所
有这些都是与祭祖仪式有关的术语，它们被依 照中文字典、经书及其注解翻
译为天主教的神学术语，而其实践既可以译为“宗教的”(re lig io us ）（多明我会
的立场），也可以译为“民间－政治的“(c iv il-p o lit ica l)的术语和现象。 这本小
册子整体集中在一个概念上，即耶稣会利用经典（尤其是《礼记》）进行解释的
方式，但万济国依照他自 己的理解，认为他的解释更接近中文的原始含义。

小册子第二部分广泛讨论 了 祭孔仪式。 万济国试图证明中国人认为孔
子是“圣人“，他居住在天上，人们在文庙（祭祀至圣的庙，是一个宗教空间，而

心这里的 “主要 “ (major)和“次要 “( minor) 假设指亚里 士 多德三段论 法中的哲学－神学步骤 。
我们可以 将之解释为基本神学 范 畴（例 如 ， 证 明中国人一般都是偶像崇拜的， 这是主要 假
设）和特定性质的语言学论 证（次要 假设）之间的对立。

CZ) Varo , Tratado , 2v - 3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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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耶稣会士所称的“政治大厅”)中祭拜他的画像，通过科考的人伴随礼乐、着
祭服向他献 祭。

小册子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集中千葬礼和祖先崇拜，包括它们的
起源，它们表演的仪式，祭品、牌位的形状和意义，附着在仪式物 品上的一些
概念的意义，如“灵衣” 或 “ 灵车”等词所使用的“ 灵 ”这一概念。 同样，万济国
的重点是呈现这些仪式的宗教层面。

万济国的一般规则是遵循中文文本：

我们 欧i、州 人在翻译 中 国 的 经 典 文 本 时， 不 应 表现得像评论者， 因 为
我们 没有任何权威，也 没有像他 们 一样 通过科考。 相反，我 们 只 需 限制
自 己、 忠 实 翻译 中 文 … … 如 果有 时 必 须 加 一 两 个 字 以 使其 清 晰，应 将其
放在括号 内 ，或 明 确 为 增 添，而 不 是文本的 一部 分。 CD

这种方法是否真的达到了更好地理解文本的目标，或者如耶稣会士和一
些基督教士人所指斥 的那样，只是对按字面意思翻译的引 文进行了阐释，是
断章取义，这是一个有待 回答的问题。 ＠ 只 有细读以西班牙语、拉丁语和中文
写就的手稿中支持和反对礼仪的解释，并将这些文本与其中引 用的中国经典
的传统和现代诠释进行比较，才能得出完整的答案。 但是，通过快速考察其
他学者关 千支持礼仪论点的研究， 可以帮 助我们了解 时 人 提出的论点及
方法。

七 、 对万济国的反应 ： 严谟 、 罗文藻 、 方济各

在万济国方法反对者中，我们发现了一个联盟，我们可以粗略地称之为
“礼仪支持派” (p r o-Rites )。 正如笔者所提到的，这些评论者中包括耶稣会
士 、中国基督徒，甚至还有一位中国的多明我会修士，后来他成了首位本土
天主教主教。 这些作者的基本方法在方法论上与万济国的没有区别。 他们

叩Var a, Tratado, 13r. 

＠ 参 见鲁保禄 1687 年对在 巴黎 出 版的拉丁文版儒家 经典的观察 ， 见 R ule P. , K'un g-T zu or 
Confuc ious ? T he ] esu it In ter pre ta tion of Confuc ian is m, pp. 119 - 1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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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把对经典的文本分析置 千对 仪式的民族志观察之上。 这当然是行动策
略的一部分，但也深 受表述 习惯的影响。 在策略上，重要的是基于对资料
的非宗教性解读，建立一 个 可接受的关 千仪式的意义。 首先，这可以通过
将经典语言的解释 “基督教化” ( Chr is t ian )来实现（解释某种仪式或概念并
不对应于真正的宗教仪式或神体[sp ir itua l en t ity ］ ） ，本土论辩传统也将有助
于这一目标的实现。 其次，有必要从地方的、零散的实践层面过渡到由经
典和帝国范围内的文本传统所支持的、统 一 的抽 象层面。 事实上，后一 种

策略对于说服有学识的中国读者是必要的。 最后，关于有争议的仪式的中
文文章必须符合中国历史悠久的训 沽学传统。 欧沁l传教士在他们的西文
文章中使用了这种方法，这和他们所受的学术训 练非常 契合。 在这一点
上，这仍然属于欧洲的神学和哲学评论传 统，但他们也加 入了中国的训 沽
学传统。

采用这种语言评论风格，在中国基督教士人中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这有
一个例子。 严谟（洗名保禄），龙溪（ 漳州 ） 人，1709年取得 贡生功名 卫 他出

生于一个天主教家庭，属 于一个老的耶稣会 团体。 然而，到了17世纪后期，
漳州 的小教区已经被耶稣会舍弃，并在事实上成为多明我会代牧区的一部
分。 因此，严氏家族与多明我会修士有了接触，并卷入了1680 年代以万济国
《 （ 福安〉辩祭》为中心的礼仪之争。 据万济国说，严谟的父亲严赞化，是一个
可敬的老人，是漳州 小教区的领袖。 他向多明我会修士承认，他们对仪式的
解释，实际上与他归 信耶稣会前的理解一致。 这是对多明我会立场的平反。
换旬话说，大多数非基督教士人可能会赞同多明我会的观点， 即祭祖和祭孔

仪式确实涉及与逝者的沟通和祭祀祈福，而这从天主教标准 看来就是迷信和

偶像崇拜。 ＠ 然而，严谟想要证明的是，耶稣会的理解是忠实于文本的。 他立

叩关于该人生平的详细 记载，参 见方豪 ： 《中国天主教史 人物传 》第三册 ， 光启 出 版社 1970 年
版 ，第 105-107页 。 S ta ndaer t N., T he Fasc inatin g God. A Challen ge to Mode m C h inese 
T heolo gy Presen ted b y  a Te xt on the Name of God Wr itten b y  a 17th Cen tury C h inese 
S tuden t o f T heology , pp. 10 - 12; Me ne go n  E., Ances tors, Virgins, and Fr iars : 
C hr is tian ity as a Local Rel igion in Late Impe rial C h ina, pp. 234 - 236 a nd pp. 287 - 289 

(2) S ta ndaer t N., T he Fasc inatin g God . A Challen ge to Mode rn C h inese T heology Presen ted by  
a Text on  the Name of God Wr itten b y  a 1 7th Cen tur y C h inese S tuden t o f T heolo gy , 
pp. 11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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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精力充沛地着手写了一 系列关于 礼仪的中文文章，其中一 篇好战地取名

《辨祭》，直接回应了万济国的《 （ 福安 〉 辩祭 》。 最后，严谟对万济国断章取义

的做法予以质疑，并试图细致辨别如 “祭”等重要概念的层次。心

严谟的著作和围绕它们产生的讨论很可能对罗文藻产生了影 响，罗 氏也

被称为第一位中国本土主教。尽管罗文藻是多明我会的成员 ，但在一本关于

礼仪的重要手稿中，他还是选择站在耶稣会的解释这一边 卢 罗文藻开篇简

要介绍了中国宗教的情况：

到 目 前为 止， 已 经 有 几 个教派和 宗 教 (secta ac religiones) 占 据 了 中

华 帝 国 。 最早也最 古 老 的 兴起 于 四 于 年 前， 并 使 用 了 象征上 帝、 天使和

理性灵魂（rational soul)的 术语。但是，正如《礼记》所述， 自 古 以 来， 当 人

们 远 游 时也会祭五祀：户 神、 门 神、 灶神、 窗神、路神。他们 也会拜祭死后

无 嗣之人。这种情况一直持 续 到 我们 的 主“ 道成 肉 身 ” ( Incarnat ion) 后 四

十年，那 时 偶 像 崇 拜 的 佛 教 已 传 入 中 国 。 同 时， 道 教 也 变 得 越 来 越

重要。＠

这是对中国古代不同传统发展的扁平和歪 曲 描述，反映了耶稣会 在攻击

佛教和道教同时，试图从古代儒家经典和佛教入中国前的实践中打捞一神论

和基督教概念。罗文藻接着 阐 释自宋代（公元 1 1 世纪以后 ）以来士人中出现

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

心严谟 ： 《辨祭 》(1680 年代早期 ？）两份原件藏千 ARSI, Japo nica Si nica 1(38/ 42), 40/6a 和 41/

l e， 公开 出 版见钟鸣旦 、 杜鼎克编 ： 《 耶稣会罗 马 档案馆明 清天主教文献 》第11 卷， 台 北 利 氏

学社 2002 年版，第37—59页 。

＠ 这篇论文最初在福建漳州用中文于 1 681 年 1 2 月 12 日 完成， 然后于 1683—1 684 年间 由 马

尼拉的耶稣会士译成西班牙文 。 罗文藻在 1685 年被任命为主教后， 他命令他的秘书乔瓦

尼 · 弗 朗西斯科 · 尼古拉 (Giova nni F ra nc esco Nicolai O F M, 1656—1737)将中文版翻译成

拉丁文 。 翻译工作于 1 68 6 年 8 月 18 日 在上海完成并且对文本进行了修订 。 一份包括中文

引文的正式副本被送到罗 马， 该文本 今天保存在 罗 马传信部 (Co ngrega tio n o f  P ropa ga nda 

Fide)的档案馆里 。 中文原本 巳经消失了 。
@ Luo a nd Nicolai , T rac ta tus， 转 录 自 AP F 的原件， 承蒙罗 曼 ( Mi gu el Angel S . Roman) 博士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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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人 中 最德 高 望 重 的 ，如 宋朝 时 期 ( 715 年 前 ） 的 程 颐 和 朱 熹 ， 察
觉 了 这 种 情 况， 为 了 抵 制 这 些 教 派， 他 们 否 认有 来 世 的 存 在 。 因 此，
他们 也 不 承认 不 朽 的 理 性 灵 魂、 天 使 和 上 帝 的 存 在。 在 反 对 那 两 个
偶 像 崇 拜教 派上 他 们 走得 太远，这 两 个 教 派 承认 来世，承认死 后 对 善
行 的 奖 励 和 对 恶 行 的 惩 罚 ， 所 以 他 们 （也 ） 反 对真 正 的 宗 教、 上 帝 的 信
条， 并 堕 落 为 无 神 论 者 。 他 们 当 中 ，有 人承认、 有人 否 认上 帝 的 存在 ，
以 至 于 他 们 对 所 有 关 于 上 帝 的 问 题 都 是 暧 昧 不 清 的 ， 在 最 近 的 （ 士
人） 当 中 尤 其 如 此。 他 们 甚 至在 那 些 他 们 曾 经 反 对 和 仍 然 反对 的 ， 以
及现在 没 有 探 究 和 过 去 也 没 有 探 究 的 问 题 上 ， 依 旧 持 暧 昧 不 清 的
态度。CD

这种对“新儒家“思想产生的解释和利玛窦、大多数欧洲I 传教士，还 有明
末清初一些归信基督教的中国学者（如徐光启 和杨廷筠 ）的观点 非常契合。
然后，罗文藻从“祭 ”字开始，投身 于对术语的总结性探讨。 在这里我们看到
更娴熟的语文学－文本方法。追随严谟的思路，罗文 藻辨析了概念 “祭 ” 不 同
层次的含义：在“祭＂的范畴 内 有不 同形式的崇敬，它们必须被 区分为是对君
主的或者城市和乡 村保护神的简单崇敬仪式（即 民间仪式），还 是古代只献给
上帝的真祭（true sacr ifices)。事实上，根据经典和最权威的字典，“祭“只意味
着“pert ingere seu pervenire“，即 “触 及或到达“逝者的世界。 因此，这是一个
需要探索和解释的中性术语。正如万济国的“语言的本土理论” 及其追随者
鲁保禄所述：＂祭” 不是简单的 “祭祀 ” (sacr ifice)。 文章继续讨论了 ＂庙 ” 等其
他术语。这篇论文主要详细论述 了 “祭 ＂的理 念、古代的解释和宋代的评注，
“祭”时对牌位的使用（主要基于《礼记》 和《朱子家礼》），对孔子的尊崇，以 及
最后罗文藻自己的观点。在这后一部分中，罗文藻对中国自身关于祭祖仪式
的不同理解进行了重要区分：

我 对 三 类 人群进行 了 区 分：第 一 类 是 赫 赫 有 名 的 士 人 ； 第 二 类 是
较低级 别 的 士人 和 有 名 望 的 人 ； 第 三 类 是 平 民 和 农 民。 第 一 类 士 人

心Luo a nd Nicolai, T rac ta t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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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有 些 人遵循 （ 礼 ） 书 和 古 老 的 制 度 习 俗 ， 在 祭 品 和 已 故 先 祖 的 牌 位

方 面 没 有犯错 。 但 是 有 些 人 （ 一 些 评 注 者 关 于 上 述 问 题 给 出 错误 的

注 解 已 经 有 一 千 年 历 史 了 ） 遵 循 且 相 信 我 所 提 到 的 错 误 。 这 种 （ 分

裂 ） 也发 生 在 第 二 类 人群 中 。 而 第 三 类 人 群 中 几 乎 所 有 人 都 相 信 （ 这

些 错误 ） 。 心

罗文藻所说的 ＂ 错误 ” 是指 相 信祖先的 灵 魂 会 降 临 到牌 位 上 享用祭

品 ，并相 信祖先有能力赐福 或 降 祸 给后人。 换 旬话说 ，罗文 藻 认 为 只 有

上层 精英才认识到中国礼 仪 和祭祀 的真正 的 民 间 －政治性 质 。 而平民，

甚至广大下层 精 英 ， 对 他 们 的祖先和孔子 都 沉 溺 进 了 偶像 崇 拜 的 态 度

之中。
最后，罗文藻明确指出，古代、现代和当代的士人都没有从祭孔仪式中祈

福。 只有最底层的士人，大多是 以地方塾师为业的人，会将书写有孔子名字

的字纸放在学生面前勉励他们，让他们祈求孔子保佑读经科考顺利。 在福州

的时候，罗文藻听说那儿的道士在观里也塑了孔子像，并向他烧祈愿文，就像

他们对其他神灵那样。 但这些人对他而言，代表的是社会下层，并不是他所

关心的精英士人的意见。

罗文藻并没有如严谟那样直接对 万 济国的立场进行批判。 ＠ 相反，是

耶稣会士方济各花了很大力气将之传递 给传教士和教会这一 欧洲 听众，就

如严谟以 中文为他的基督教士人同 伴和中国传教士所做的那样。 方济各

关于中国礼仪的浩繁著作，大部分编 纂于1680 年代初他担任广州 耶稣会院

长期间，包括一 系列对万济国及其同伴的详细的语文学辩驳。 这些著作主

要依据 的 是 中 文 字 典 和 经 典。 例 如， 在 其内 容 广 泛 的 《 中 国 礼 仪 论 》

( T rac tatu s)中，他列出了他用来检视那些 常 被指 控的术语 ( “祭” “ 庙 ”等，参

见f.1 l 6r )的字典清单 ： 《正字通 》《字汇》《增补字汇》《小字汇》《玉堂字汇》

叩Luo and Nicolai , T rac ta tus . 

＠ 罗文藻并没有直接攻击万济国， 虽 然 万 济国反 对罗 氏的 主教任命，但 罗 氏 曾是他的 下 属 。

万济国反对的背后可 能是出于种族主义 （万济国以 “神学无知论 “教给罗 氏），以及他意识到

罗 氏更 同情耶稣会的立场 。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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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海 》《古文字考》 卫 然后他利用丰 富的中文引文，一丝不苟地驳斥了对手
的语文学论据。 这一驳斥 以 数百页对开本的形式呈现，一 半是中文，一 半是
拉丁文。 仅仅是他对“书 “名的翻译，就为我们呈现了他的研究方法之要旨 ：

第 一册 ： 《 关 于 几 个 汉 字 的 申 说 ， 这 些 汉 字 的 真 实 含 义 有 助 于 中 国

（礼仪） 之争的 解 决 》 。 六篇 文章 中 很长 的 一 节 是 关 于
“

祭＂
的含义 。

第 二册 ： 《 论 中 国 祖先 崇 拜和先 贤 崇 拜的 意 图 》

第 三册 ： 《 中 国 人不 向 逝者和孔子期 望 或 祈 求什 么 》

第 四 册 ： 《 中 国 人不 相信逝者 的 灵魂会降临 牌位并居住在 那 儿 》

第 五册 ： 《 中 国 人不 相信逝者 的 灵魂会享 用 祭品 》

只 有通过对方济各大量手稿的细致分析，才能详细论证他的观点，但限
于篇幅，这里暂不讨论。 现在，通过一些关键词足 以 提醒我们注意传教士论
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 对意义、意图和信仰的仔细考察，并以文本权威和一 些

CD 虽然有些是著名的字典和词 汇 （ 如 梅膺祚《 字 汇 》， 成 书于 1615 年），但 有些 可 能非常罕见，
并不为人所知 ；参 考与科布林(Sou th Co blin)教授的个人通信 。 The T rac ta tus (pos t-1683) , 
标题全称包括 出 处 ： Trac tatus Patr is Fr anc isc i Fil ippucc i  d e  Ritibus S in ic is qu em in suo 
Praelud io pr 01nittit. Run e  Trac tatu m in Arc hivio Macaens i ab tu l imus anno 1 707. Lib er 
pr imus etiam manu Patr is P hil ippucc i d escr iptus , s ed minus l egib il is r el ic tus es t in eod em 
Arc hivio maca ens i. Gas jJarus Cas tn er S J , 藏 在 Bi blio teca Na zionale Cen trale di Roma 

(B NCR), Fonda Gesui tico 1248/3, 115 r - 302r。 方济各的 其 他相关著作有 ： Pr aelud iumad 
pl enam d is qu is ition e1n an bona vel ma la fid e impu gn en tur Opin ion es ,  et P r axes 
M iss ionar io rum Soc ietatis ] esu in Regno S inarum. Ad Cul tum Con fuc ii et d efunc torum 
jJer tin en tes. D e  s tatu qu es tion is ,  [A pr elud e to a full d is qu is ition whether the o pinions and 
prac tic es o f  the ] esu it miss ionar ies in the kin gdo m o f  C hina per tain in g to the cul ts o f  
anc es tors and o f  Con fuc ius ar e b ein g attacked in good or  bad faith. 伪 the s tate o f  the 
ques tion)], Macao, 23 Marc h 1683 (2 co pies ,  40 ff. /38 ff. ) in BNCR, Fondo Gesu itico, 
1249/7, par tl y  pub l is hed und er the titl e D e  S in ens iu m  r itib us pol itic is ac ta, s eu R. P .  
Franc isc i Xa ver ii Phil ippucc i, M iss ionar ii S in ensis 仑 Soc ietate ] esu,  Pr aelud iu m  ad 
pl enam d is qu is ition em, an bona vel mala fid e impu gn en tur o pin ion es et praxes 
Miss ionar iorum Soc ietatis ] esu in r egno S inaru m ad c ul tu m  Con fuc ii et d efunc torum 
per tin en tes ,  Par is : Apud Nicolaum P epie, 1 700; and Sagitta r etor ta, s eu sagittae  in 
innoc en tes gratis in tor tae  in ipsos jaculantes d efens ion is gratia r etor tae, in B NCR , Fonda 
Gesui tico , 124 7 /8 , 223r -31 l r  [ wi th si gna tu re o f  au tho r] ; and 124 7 /9 , 316r - 424v [second 
cop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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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头访谈论证之。 如果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中国的仪式感似乎更关注实践而

不是信仰，那么，西方人对意义、意图和信仰的痴迷似乎就成为中国礼仪之争

的突出特点之一了。

八、 结语

现代早期传教士所采用的分析类别，与现代中国国家和学者所采用的中

国宗教分类，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存在差异。 一方面，20 世纪初，中国在其立法

和政策中采用了西方对可接受的“ 宗教” 和具有潜在威胁的 “ 迷 信” 的分类

法 卫 这种分类法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的宗教政策。 另 一方面，学者们尤其

是西方学者，一直关注中国宗教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问题。 究竟是帝制

中国树立的标准 仪式和崇拜成为中国文化和政治的统一黏合剂，还是仪式的

多样性和地方行为者与国家之间的争论造就了宗教和社会生活的普遍基准 ？

笔者对17世纪天主教关于中国礼仪的论辩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现代早期传

教士在当时背景下为理解儒家思想和家庭仪式的性质所采用的方法，而且有

助于阐明我们仍然部分接受的某些中国宗教观点的谱系。 从笔者简要考察

的手稿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如祭祖习俗，仍然制约着现代国家政策和中国宗

教研究的方法。

将中国的礼仪术语正确地直译成欧洲语言是传教士面临的第 一个问题。

当欧洲和中国的神父为欧洲的听众将中国的术语翻译成拉丁文或西班牙文

时，他们不得不决定如何界定它们 ： 是以具有基督宗教意义的术语（ “ 神父 ”

“小教堂”等），还是以中立的“政治” 术语（ ＂仪式领袖 ＂ ＂厅堂”等）来翻译。 他

们使用注解和字典来阐释经典的引 文，并说服他们的反对者相 信某种解释。

此外，外国神父和中国基督徒也花了 巨大精力来解释文本中术语的广泛含

义。 万济国基千当时大多数人而非仅仅精英对术语的使用，支持按字面翻译

（尽管带有基督教的先入之见）。 而耶稣会士和罗文藻则更关注其翻译的语

境，并遵循了不可知论的精英解释。 他们使用与万济国相 同的字典和资料来

源，却以不同方式阐释之 ： 一方试图呈现“祭”等概念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另一

少 参见 Rebecca Nedostup, Superstitious Regimes: Relig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odernity ,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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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指出不同社会阶层对 同 样的仪式有不 同的解读。 这两种立场在某种程度
上都是有预设的，并基于不 同 的翻译理论（术语的直接对应和基于语境的翻
译），以及各自 的议程（证明礼仪的宗教或“民间“性质）。 在某些方面，这些天
主教内部的语言学辩论反映了现代新的宗教和迷信分类法的出现。 在帝制
晚期的中国，这两个分类没那么重要：国家和精英更愿意使用正邪的区分标
签，两者都与国家资助的学说和价值观相连。 通过耶稣会士“民间仪式” (c i v il

r itua ls )之名的发明，以及他们的反对者的驳斥 ，”中国宗教”在西方人心中诞
生了，这是“宗教”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实体更广泛创造的一部分。 不被接受
的“宗教”被贴上“伪宗教”或“迷信”的标签，“迷信”这一类别至今仍是中国政
府宗教政策论辩的一部分。

传教士和基督徒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文本权威与实践的问题。 本文所
研究的论辩几乎完全 由文本证据所主导。 现代早期在中国的传教士并没有
成为考间当地信息提供者的人类学家，而是更倾向于扮演历史学家和语文学
家，并执着于寻找中国礼仪的统一文本。 在这个过程 中 ，尤其是在亲礼仪的
阵营中，他们自 由地借用经典中丰 富的本土语文学传统。 在一些罕见的情况
下，中国基督徒（ 如严谟） ，以自 己的专业知识参与了论辩，并将他们的传统训
练和通过翻译传递给他们的基督教神学知识结合起来。 欧洲传教士在为具
有共通文化和神学背景的神学家和教士写作时，受到了中国注解传统的强烈
影响，这包括支持和反对礼仪的阵营。 这表明，17和18世纪传到欧洲的关于
中国礼仪和宗教的理解，并不是简单地由先前存在 的神学范畴所塑造的，（中
国）本土网络也有力参与了这一塑造过程。 这种传教士基于儒家文本权威性
所保证的潜在的仪式统一性的看法，部分反映了现代关于中国宗教和文化的
统一性和多样性的争论。 有学者近来指出，儒家关于礼仪的书面话语掩盖了

（礼仪的）变异和变换，” 因为作者们被经典的模式和相关的术语与概念所吸
引，并投之于兴趣和终身实践来复制它们“ 卫 传教士的论辩又将这种掩盖传
到了欧洲，埋下了一个儒家仪式标准 化的疑问，这个疑问仍然影响着当代的
学术争论。

心 参见 Sutton, "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 Ritual, Cultural Standardization, and 
Orthopraxy in China. Reconsidering James L. Watson's Ideas'' , in Modern China 33 , 2007 , 
p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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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问题，特别是方济各的方法所强调的，是信仰和仪式实践之间
的关系。 如果说 马克斯·韦伯在肯定“观念先于行动”上是最有影响力的思
想家，那么这个假设由来已久，它源于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徒对天主教徒提出
的“空泛的仪式” (e mpt yr it ua ls )的指控。 中国宗教领域的学者对这种区分的
效用进行了论辩，尤其是在处理大众宗教的问题时。 事实上，儒家对于仪式
表演关 注 的 是 “ 诚 “， 这 是 保 证 效 力的要素。 但 是， 正 如 苏 堂 栋 ( Don a ld
Sutt on )所指出的，在中国“一个农民说做正确的仪式才是重要的，而他的邻居
说成功需要一颗善心，这两者其实并没有大的冲突。 我们看到了矛 盾，但我
们的信息提供人并没有… …我们关注的是二元性的问题； 他们关注的是仪式
结果的效力”立 方济各本人是一位仪式大师，在他自 己主持的中国教团里常
举行以效力为中心的天主教仪式。 很可能，他和他的信徒并没有将 “诚 ” 或
“信仰 ”与表演分开。 但在他关千中国礼仪的理论中，由于论战的原 因，方济

各倾向于突出意图和信仰的首要地位，以及观念先于行动的概念。 当代学者
认为，在拒绝欧洲式的信仰与实践二分法的同时，将仪式表演语境化，是超越
我们根深蒂 固的认识论习惯的最佳策略，也是揭示正统与异端、 正统实践与
异端实践（o rt hop raxyan d het erop raxy汃标准 化与地方化、精英与大众之间复
杂互动的最佳策略。 17世纪中国的传教士也面临着类似的分析困境，并摸索
着解决这些至今仍未解决的二元对立问题。 他们求知和宗教的目的是使人
归信基督教，这使他们 区分于大多数现代学者。 但是，当代人类学家和历史
学家还是可以从这些褪色的古老论辩中认出自 己的影子，也许还可以了解自
己的“祖先＂，并发现自 己学术谱系中被遗忘的一页。

心Su tton , " In troduc tion to th e Sp ec ial Issu e. R itual , Cultu ral S tanda rdiza tion , and O rthop ra xy 
in Ch ina. R econs iderin g Jam es L. Wa tson 's Ideas " ,  in Mod ern C h ina 33 , 2007 ,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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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礼仪之争中的灵魂概念：

以夏大常为例

一、引言

王 雪迎 著 ＊

葛 晓 雪 译
跺

利玛窦(Matt eo Ricc i ,  1552—1610)来到中国后，很快意识到中国传统中没
有与基督教灵魂(an i ma )概念相对等的术语�一个个体的、精神的、不死的灵
魂，在肉体死亡后仍能存活，并能前往合适的目的地。 利玛窦所面对的是当时
被中国知识界广泛接受的新儒家观点。 尽管彼此之间有一些差异，但受朱熹
(113 0—12 00)影响的新儒家普遍认为一个人死亡后，他的肉体和精神的存在都
会消散，回到无差别的、无所不在的气中。 为驳斥这一观点，利玛窦创造性地引
用了祭祖礼。 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祭祖礼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他认为只
有当祖先的灵魂作为个体存活下来并接受祭祀时，对祖先的祭祀才有意义。 利
玛窦坚持认为祭品应该献 给祖先的“灵魂＂，而不是无差别的气。心 ＂ 灵魂” 一词

＊ 王雪迎， 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神学系讲师。
＊＊ 葛晓雪，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少 关于利玛窦对祭祖礼的评论及 其 对灵魂理解的影响，参见利 玛窦 ： 《 天主 实义 》， 第63 页 。

本文将讨论 利玛窦在《天主实义 》中关 千灵魂的概念 。 参 考文献来 自 利 玛 窦 ： 《 天主实义 》，
郑安德编 ： 《 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 》， 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 2003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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